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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303          股票简称：美盈森         公告编号：2024-045 

美盈森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本次担保对象东莞市美芯龙物联网科技有限公司为资产负债率超过 70%的

合并报表范围内子公司。敬请投资者注意相关风险。 

一、担保情况概述 

美盈森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4年 4月 10日召开的

第六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及 2024年 5月 9日召开的 2023年度股东大会分别审议

通过了《关于为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同意公司为公司下属全资或控股子公

司东莞市美盈森环保科技有限公司、苏州美盈森环保科技有限公司、重庆市美盈

森环保包装工程有限公司、成都市美盈森环保科技有限公司、东莞市美芯龙物联

网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莞美芯龙”）、安徽美盈森智谷科技有限公司、

长沙美盈森智谷科技有限公司、美盈森（香港）国际控股有限公司、佛山市美盈

森绿谷科技有限公司、贵州省习水县美盈森科技有限公司、涟水美盈森智谷科技

有限公司、福建美盈森环保科技有限公司提供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309,000 万元的

银行融资业务担保，担保方式包括但不限于连带责任保证；担保额度期限为自

2023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 2024年度股东大会召开之日止；在担保额

度期限内，上述担保额度可循环使用。以上担保未提供反担保，不涉及关联交易。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 2024年 4月 12日、2024 年 5月 10日分别刊载于《证券

时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关于为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

（公告编号：2024-013）、《2023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24-021）。 

公司于 2024 年 8 月 16 日召开的第六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及 2024 年 9 月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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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召开的 2024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分别审议通过了《关于为子公司增加担保

额度的议案》，同意公司为下属全资或控股子公司东莞市美盈森环保科技有限公

司、苏州美盈森环保科技有限公司、重庆市美盈森环保包装工程有限公司、成都

市美盈森环保科技有限公司、东莞美芯龙、长沙美盈森智谷科技有限公司、佛山

市美盈森绿谷科技有限公司、东莞丰华智造科技有限公司、东莞市美之兰环保科

技有限公司增加总额不超过 9.5 亿元人民币或等值外币的银行融资业务担保额

度，担保方式包括但不限于连带责任保证；新增担保额度期限为自公司 2024 年

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 2024 年度股东大会召开之日止；在担保

额度期限内，上述担保额度可循环使用。以上担保未提供反担保，不涉及关联交

易。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 2024 年 8 月 20 日、2024 年 9 月 6 日分别刊载于《证券

时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关于为子公司增加担保额度的

公告》（公告编号：2024-037）、《202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公

告编号：2024-042）。 

二、担保进展情况 

因经营需要，公司全资子公司东莞美芯龙向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交通银行”）深圳分行申请融资额度 1,000 万元，公司为上述融资额度提供

连带责任保证，并于 2024年 9月 30日在深圳与交通银行深圳分行完成了《保证

合同》（合同编号：Z2439LN15696229保）的签署程序。 

公司对东莞美芯龙的担保额度及使用情况如下： 

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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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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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被担保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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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

司 

东莞美

芯龙 
20,000 2,500 17,500 1,000 3,500 16,500 

三、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东莞市美芯龙物联网科技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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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立日期：2010 年 12月 22日 

法定代表人：王治军 

注册资本：4,000 万元人民币 

注册地址：广东省东莞市桥头镇大洲大东路 627号 1号楼 

经营范围：软件开发，隐藏信息防伪技术的开发，高新材料的研发，无线射

频标签、导热界面材料、电磁屏蔽吸波产品的生产及整体解决方案服务，特种标

签材质的精密模切，智能卡终端读写设备的开发与销售；货物或技术进出口（国

家禁止或涉及行政审批的货物和技术进出口除外）；包装装潢印刷品、其他印刷

品印刷；标签和精密模切件的设计、生产和销售；生产、销售：劳保用品、日用

口罩（非医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2、股权结构：公司持有东莞美芯龙 100%股权，东莞美芯龙为公司全资子公

司。 

3、近一年又一期财务情况： 

项目 2023年 12月 31日（经审计） 2024年 6月 30日（经审计） 

总资产（万元） 33,387.62  34,288.03  

负债总额（万元） 10,484.76  27,941.37  

银行贷款总额（万元） 775.33 - 

流动负债总额（万元） 10,476.43  27,925.20  

净资产（万元） 22,902.86  6,346.66  

资产负债率 31.40% 81.49% 

项目 2023年度（经审计） 2024年半年度（经审计） 

营业收入（万元） 12,937.65  5,558.93  

利润总额（万元） 3,419.90  1,224.37  

净利润（万元） 2,930.00  1,043.80  

东莞美芯龙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四、担保具体情况 

《保证合同》（合同编号：Z2439LN15696229 保） 

债权人：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 

债务人：东莞市美芯龙物联网科技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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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证人：美盈森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1、主合同： 

编号为 Z2439LN15696229 的《流动资金借款合同》。 

2、保证人担保的主债权： 

主合同（有多个主合同的指全部主合同，下同）项下的全部主债权，包括债

权人根据主合同向债务人发放的各类贷款、透支款、贴现款和／或各类贸易融资

款（包括但不限于进口押汇、进口代收融资、进口汇出款融资、出口押汇、出口

托收融资、出口发票融资、出口订单融资、打包贷款、国内信用证押汇、国内信

用证议付、国内保理融资、进出口保理融资等），和／或者，债权人因已开立银

行承兑汇票、信用证或担保函（包括备用信用证，下同）而对债务人享有的债权

（包括或有债权），以及债权人因其他银行授信业务而对债务人享有的债权（包

括或有债权）。 

3、最高额保证： 

保证人担保的最高债权额为下列两项金额之和：①担保的主债权本金余额最

高额（币种及大写金额）：人民币壹仟万元整，本款所称“担保的主债权本金余

额最高额”指主合同下保证人所担保的主债权（包括或有债权）本金余额的最高

额，②前述主债权持续至保证人承担责任时产生的利息（包括复利、逾期及挪用

罚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和本合同保证范围约定的债权人实现债权的费用。 

本金余额是指以下任一或多项之和： 

i 债权人在主合同项下发放且债务人尚未偿还的各类贷款、透支款、贴现款

和／或各类贸易融资款本金之和； 

ii 债权人在主合同项下开立且仍有效的银行承兑汇票、信用证或担保函金

额之和以及债权人在前述银行授信业务项下已垫付且债务人尚未偿付的金额之

和。 

iii 债权人因其他银行授信业务而对债务人享有的债权（包括或有债权）金

额之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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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保证方式： 

连带责任保证。 

5、保证范围： 

全部主合同项下主债权本金及利息、复利、罚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和实

现债权的费用。实现债权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催收费用、诉讼费（或仲裁费）、

保全费、公告费、执行费、律师费、差旅费及其它费用。 

6、保证期间： 

保证期间根据主合同约定的各笔主债务的债务履行期限（开立银行承兑汇票

／信用证／担保函项下，根据债权人垫付款项日期）分别计算。每一笔主债务项

下的保证期间为，自该笔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或债权人垫付款项之日）起，

计至全部主合同项下最后到期的主债务的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或债权人垫付

款项之日）后三年止。 

债权人与债务人约定债务人可分期履行还款义务的，该笔主债务的保证期间

按各期还款义务分别计算，自每期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或债权人垫付款项之

日）起，计至全部主合同项下最后到期的主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或债权人垫

付款项之日）后三年止。 

债权人宣布任一笔主债务提前到期的，该笔主债务的履行期限届满日以其宣

布的提前到期日为准。 

五、董事会意见 

公司董事会对本次担保事项的相关意见具体内容详见公司 2024 年 8 月 20

日刊载于《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关于为子公司

增加担保额度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37）。 

六、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 2024年 9月 30日，公司及下属全资或控股子公司累计担保额度为人民

币 404,000 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2024年 6月 30日）经审计净资产的 80.45%。

公司及下属全资或控股子公司实际对外担保金额为人民币 146,947.10 万元，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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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最近一期（2024 年 6月 30日）经审计净资产的 29.26%。公司及下属全资或

控股子公司不存在对合并报表外单位提供担保的情形，公司不存在逾期担保及涉

及诉讼的担保。 

七、备查文件 

1、第六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 

2.《保证合同》（合同编号：Z2439LN15696229 保）。 

 

 

特此公告。 

美盈森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 10 月 8日 


